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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88号珀莱雅大厦9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5
218,362,062
55.45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董事会秘书薛霞、财务负责人金昶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89,714
比例（%）
99.6920

反对
票数

644,248
比例（%）
0.2950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013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705,214
比例（%）
99.6991

反对
票数

626,948
比例（%）
0.2871

弃权
票数
29,900

比例（%）
0.0138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61,122
比例（%）
99.6790

反对
票数

648,440
比例（%）
0.2969

弃权
票数
52,500

比例（%）
0.0241

2.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53,314
比例（%）
99.6754

反对
票数

650,348
比例（%）
0.2978

弃权
票数
58,400

比例（%）
0.0268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6,522
比例（%）
99.6860

反对
票数

635,140
比例（%）
0.2908

弃权
票数
50,400

比例（%）
0.0232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4,822
比例（%）
99.6852

反对
票数

636,540
比例（%）
0.2915

弃权
票数
50,700

比例（%）
0.0233

2.06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2,322
比例（%）
99.6841

反对
票数

638,240
比例（%）
0.2922

弃权
票数
51,500

比例（%）
0.0237

2.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2,622
比例（%）
99.6842

反对
票数

636,640
比例（%）
0.2915

弃权
票数
52,800

比例（%）
0.0243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6,714
比例（%）
99.6861

反对
票数

633,948
比例（%）
0.2903

弃权
票数
51,400

比例（%）
0.02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4,422
比例（%）
99.6850

反对
票数

628,640
比例（%）
0.2878

弃权
票数
59,000

比例（%）
0.0272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开发行H
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82,314
比例（%）
99.6887

反对
票数

624,548
比例（%）
0.2860

弃权
票数
55,200

比例（%）
0.02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0,242
比例（%）
99.6831

反对
票数

636,120
比例（%）
0.2913

弃权
票数
55,700

比例（%）
0.025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1,742
比例（%）
99.6838

反对
票数

634,820
比例（%）
0.2907

弃权
票数
55,500

比例（%）
0.025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67,842
比例（%）
99.6820

反对
票数

630,220
比例（%）
0.2886

弃权
票数
64,000

比例（%）
0.0294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716,642
比例（%）
99.7044

反对
票数

579,720
比例（%）
0.2654

弃权
票数
65,700

比例（%）
0.0302

9、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102,276
比例（%）
89.7488

反对
票数

5,609,329
比例（%）
6.8866

弃权
票数

2,740,458
比例（%）
3.3646

10.00关于修订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5,842
比例（%）
99.6857

反对
票数

630,720
比例（%）
0.2888

弃权
票数
55,500

比例（%）
0.0255

10.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6,642
比例（%）
99.6861

反对
票数

629,920
比例（%）
0.2884

弃权
票数
55,500

比例（%）
0.0255

10.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5,942
比例（%）
99.6857

反对
票数

630,620
比例（%）
0.2887

弃权
票数
55,500

比例（%）
0.0256

11.00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11.0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80,742
比例（%）
99.6879

反对
票数

623,620
比例（%）
0.2855

弃权
票数
57,700

比例（%）
0.0266

11.02议案名称：《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63,642
比例（%）
99.6801

反对
票数

630,320
比例（%）
0.2886

弃权
票数
68,100

比例（%）
0.0313

11.03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4,642
比例（%）
99.6851

反对
票数

631,320
比例（%）
0.2891

弃权
票数
56,100

比例（%）
0.0258

11.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3,242
比例（%）
99.6845

反对
票数

630,620
比例（%）
0.2887

弃权
票数
58,200

比例（%）
0.0268

11.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673,042
比例（%）
99.6844

反对
票数

625,520
比例（%）
0.2864

弃权
票数
63,500

比例（%）
0.0292

1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651,233
比例（%）
97.3846

反对
票数

5,656,929
比例（%）
2.5906

弃权
票数
53,900

比例（%）
0.024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154,457
比例（%）

96.9196

反对

票数

644,248
比例（%）

2.9516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1288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

4

5
6
7
8
9

10
10.01
10.02
10.03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2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董
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
开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

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后
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公司章程（草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并上市后
适用）》

《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并上市后
适用）》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
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

案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

后适用）》
《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H股发行并

上市后适用）》
《对外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H股发

行并上市后适用）》
《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H股发行并

上市后适用）》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H股发行并上市

后适用）》
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的

审计机构的议案

21,169,957
21,125,865
21,118,057
21,141,265
21,139,565
21,137,065
21,137,365
21,141,457
21,139,165

21,147,057

21,134,985
21,136,485
21,132,585
21,181,385
13,477,018

21,140,585
21,141,385
21,140,685

21,145,485
21,128,385
21,139,385
21,137,985
21,137,785
16,115,976

96.9906
96.7886
96.7528
96.8591
96.8513
96.8399
96.8413
96.8600
96.8495

96.8857

96.8304
96.8372
96.8194
97.0429
61.7452

96.8560
96.8597
96.8565

96.8785
96.8001
96.8505
96.8441
96.8432
73.8357

626,948
648,440
650,348
635,140
636,540
638,240
636,640
633,948
628,640

624,548

636,120
634,820
630,220
579,720
5,609,329

630,720
629,920
630,620

623,620
630,320
631,320
630,620
625,520
5,656,929

2.8723
2.9708
2.9795
2.9099
2.9163
2.9241
2.9167
2.9044
2.8801

2.8613

2.9143
2.9084
2.8873
2.6560
25.6992

2.8896
2.8859
2.8891

2.8571
2.8878
2.8924
2.8891
2.8658
25.9173

29,900
52,500
58,400
50,400
50,700
51,500
52,800
51,400
59,000

55,200

55,700
55,500
64,000
65,700

2,740,458

55,500
55,500
55,500

57,700
68,100
56,100
58,200
63,500
53,900

0.1371
0.2406
0.2677
0.2310
0.2324
0.2360
0.2420
0.2356
0.2704

0.2530

0.2553
0.2544
0.2933
0.3011
12.5556

0.2544
0.2544
0.2544

0.2644
0.3121
0.2571
0.2668
0.2910
0.247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7、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侯军呈、金衍华对议案9进行了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136,909,999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浏、胡洁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10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025年10月28日 星期二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304304 信息披露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创股份
股票代码：68869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吴晋阳
住所：北京市******
通讯地址：北京市******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大宗交易）
签署日期：2025年10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伙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创股
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创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创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晋阳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晋阳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后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的权

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北京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01-13至无固定期限

人民币2000万元
91110108MA0033PU68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下期出资时间为2033年03月03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许永强

职务

执行事务委派代
表有限公司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吴晋阳
男

中国
1101******

北京市******
否

（三）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鉴于吴晋阳在北京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后管理部投资总监一职，并管理北京华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多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审慎考
虑，公司认定吴晋阳、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进行股份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2025年7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
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信息披露义务人
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1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40%，其中北京华软创
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 800,000 股，拟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94%；吴晋阳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 390,000 股，拟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46%。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进行减持，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创股份的
业务发展情况及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进一步减持其在中创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1746%；吴晋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46%；北京华软创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吴晋阳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49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1,942,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838%；吴晋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160%；北京华软
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吴晋阳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52,4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999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权益变动情况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9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76%。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9月2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76%。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10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76%。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10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76%。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20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41%。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10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64%。
股东名称

北京华软创新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2日
2025年9月24日
2025年10月13日
2025年10月13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23日

减持价格（元/股）
23.66
23.22
23.30
23.30
23.57
24.05

减持股数（股）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7,600
150,000

减持比例（%）
0.1176
0.1176
0.1176
0.1176
0.2441
0.176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权益变动情况
吴晋阳于2025年9月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3410%。
吴晋阳于 2025年 9月 2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176%。
股东名称

吴晋阳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5日
2025年9月24日

减持价格（元/股）
23.32
23.22

减持股数（股）
290,000
100,000

减持比例（%）
0.3410
0.1176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5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8%，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5%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吴晋阳
合计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00,000
2,700,000
5,4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3.1746
3.1746
6.3491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42,400
2,310,000
4,252,400

占总股本比例（%）

2.2838
2.7160
4.9998

注：合计持有比例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信息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

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存放于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备查

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盖章）：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签章）：
许勇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吴晋阳
签署日期：2025年10月2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中创股份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吴晋阳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 化（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股票类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2,700,000股

持股比例：3.1746%

股票类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2,700,000股

持股比例：3.1746%

股票类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1,942,400股

持股比例：2.2838%
股票类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2,310,000股
持股比例：2.7160%

时间：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0月23日
方式：大宗交易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通讯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路41-1号

688695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号 16

层1612室

北京市******

有 √ 无 □

有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盖章）：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签章）：
许勇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吴晋阳
签署日期：202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95 证券简称：中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华软创
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华软”）及一致行动人吴晋阳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
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持有公司股份4,25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98%，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收到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出具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2016年1月13日

无固定期限
人民币2000万元

91110108MA0033PU68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6层1612室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下期出资时间为2033年03月03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吴晋阳
男

中国
1101******

北京市******
否

注：鉴于吴晋阳在北京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后管理部投资总监一职，并管理北京华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多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审慎考

虑，公司认定吴晋阳、北京华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自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0月2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华软

吴晋阳

合计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 年 9 月 22 日-2025 年10月23日

2025 年 9 月 5 日-2025 年 9
月24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
（股）

757,600

390,000
1,147,600

减持比例
（%）

0.8908

0.4585
1.3493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华软

吴晋阳

合计

股份性质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5,4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3.1746
3.1746
3.1746
3.1746
6.3491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42,400
1,942,400
2,310,000
2,310,000
4,252,400

占总股本比例（%）
2.2838
2.2838
2.7160
2.7160
4.9998

注：合计持有比例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的正常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督促其严

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65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况：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生力”）持有控股子公司广东

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公司”或“标的公司”）20,865.00万股股份，占广东威玛
公司总股本的 66.85%。公司拟将持有的广东威玛公司 14,669.64万股份（占广东威玛公司总股本的
47.00%）转让给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朋泽公司”），交易对价为4,747.00万元。
广东威玛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已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广东威玛公司的股权将由66.85%减少至19.85%。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为广东威玛提供担保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广东威玛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

150.00万元，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477.64万元。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威玛公司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广东威玛公司的存续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外主体的关联担
保。该存续担保涉及的相关解除手续需逐笔取得债权人的审核同意，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审批程序
较长，短期内无法一次性完成。为保障广东威玛公司在控股股东变更过渡期间的经营稳定性，公司拟
对广东威玛存续的担保期限调整至2026年2月28日。（详见公司公告2025-066《关于广东威玛存续担
保期限调整的公告》），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公司不存在委托广东威玛公司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广东威玛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安徽朋泽公司需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完成交易对价支付、股权交割等手续

后方能正式完成，交易的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原因
本次出售资产主要原因是为了引入锂电池回收行业的上游供应商，共同搭建回收渠道，受让方团

队从事锂电池回收行业多年，经验丰富，协同性强，有利于广东威玛公司项目的未来经营发展，实现共
赢。经公司审慎评估研究决定转让广东威玛公司47%股权。

（2）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公司20,865.00万股股份，占广东威玛公司总股本的66.85%。根据

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以公司经营板块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公司拟将持有的广东威
玛公司 14,669.64万股份（占广东威玛公司总股本的 47.00%）转让给安徽朋泽公司，交易对价为 4,
747.00万元，广东威玛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已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广东威玛公司的股权将由66.85%减少至19.85%，广东威玛公司不再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2025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广东威玛公

司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5）第3-0174号]，广东威玛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值为10,102.31万元，各方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广东威玛公司的交易作价为10,100.00万元，
公司转让其47.00%股权，安徽朋泽公司需支付的交易对价为4,747.00万元，均以现金支付。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其他

R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7%股权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747.00
49,214,728.96元

（47%股权账面成本为23,130,922.61元）
105.22%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R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1）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安徽朋泽公司应向迪生力支付55%股权转
让款，即人民币2,610.85万元。上述款项支付所涉及的银行手续费用由迪生力

承担并在汇款时直接支付。
（2）2026年 6月 30日前，安徽朋泽公司应向迪生力支付剩余 45%股权转让款，
即人民币 2,136.15万元。上述款项支付所涉及的银行手续费用由迪生力承担

并在汇款时直接支付。

□是 R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广

东威玛股权的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交易买方名称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
公司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7%股权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4,747.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91340222MA8NN368X0

2022年2月9日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海螺花园三区1号门面1-2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海螺花园三区1号门面1-2

代吉兵
5000万元人民币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
属压延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
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常用有色金属治炼;稀有稀土金属治
炼;贵金属治炼;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固体废物治理;储能技

术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
代吉兵（持股80%）

交易对方或相关主体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主体名称

相关主体与交易对方的关系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R交易对方自身□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具体为：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4.44
-0.45
4.89
0

0.19
0.19

2025年度/2025年9月30日
4.25
-0.45
4.69
0

-0.20
-0.20

注：
1、公司及广东威玛公司与安徽朋泽公司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安徽朋泽公司承诺在2026年

6月30日之前完成安徽朋泽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具体如下：
（1）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安徽朋泽公司应完成注册资本的55%的实缴，即人民币2750

万元。
（2）2026年6月30日前，安徽朋泽公司应完成注册资本的剩余45%的实缴，即人民币2250万元。
2、安徽朋泽公司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3、安徽朋泽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公司47%股权，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1.1 条第（一）项所述出售资产交易。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广东威玛公司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保全等权利受限情况，亦不存在未披露的共有、设定信托

等权利转移、权利瑕疵的情况，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广东威玛公司于2020年1月成立，成立初期注册资本为18000万元，后续经多次增资，注册资本

增加至31,212万元，公司占其66.85%股份，截至目前，广东威玛正常运营中。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控股子公司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1440224MA54A8AJ5G

R是 □否

R是 □否

担保：R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R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R否 □不适用
2020年1月13日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3号办公楼 2楼203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3号办公楼 2楼203

秦婉淇
31212万人民币

新能源锂电池材料加工及销售；废旧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新材料、新能源
的研发；汽车零配件生产及销售；金属新材料的提炼；塑料、废旧有色金属
（锂、镍、钴、锰、铜、铝）的收集利用及销售；氧化锌物料的回收；加工有色金
属；废旧汽车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国内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CJ421

截至目前，公司为广东威玛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150.00万元，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477.64万元。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威玛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广东威玛
公司的存续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外主体的关联担保。该存续担保涉及的相关解除手续需逐笔
取得债权人的审核同意，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审批程序较长，短期内无法一次性完成。为保障广东威
玛公司在控股股东变更过渡期间的经营稳定性，公司拟对广东威玛存续的担保期限调整至2026年2
月 28日。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详见公司公告 2025-066

《关于广东威玛存续担保期限调整的公告》），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股东名称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黄梓梅

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万元）
20,865.00
6,104.26
1,330.74
850.00
850.00
780.00
222.00
150.00
60.00

31,212.00

持股比例
（%）
66.85
19.56
4.27
2.72
2.72
2.50
0.71
0.48
0.19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黄梓梅

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万元）
14,669.64
6,195.36
6,104.26
1,330.74
850.00
850.00
780.00
222.00
150.00
60.00

31,212.00

持股比例（%）

47.00
19.85
19.56
4.27
2.72
2.72
2.50
0.71
0.48
0.19

100.00
（3）其他信息

①广东威玛公司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已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②广东威玛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标的最近12个月内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1、广东威玛公司最近12个月内评估情况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5年8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
涉及的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5）第 3-
0174号），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2、广东威玛公司最近12个月不存在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3、广东威玛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 12 月 31 日
351,021,973.07
112,929,391.69
2024年 1-12 月
277,440,570.60
-111,124,242.12

2025年8月 31日
396,015,750.91
49,214,728.96
2025年 1-8月
163,683,476.17
-64,288,837.22

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 1-8月财务数据已经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1）评估报告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5）第

3-0174号]，广东威玛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8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10,102.31万元，评估
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5,180.84万元，增值率为105.27%。

（2）审计报告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5]518Z1799号），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广东威玛公司净资产为112,929,391.69元，每股净资产为0.36元，截至2025年8月
31日，广东威玛公司净资产为49,214,728.96元，每股净资产为0.16元。

（3）最终定价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结合广东威玛目前经营情况，交易各方在此 基础上协商确定广

东威玛公司的交易作价为10,100.00万元，公司转让其47.00%股权，安徽朋泽公司需支付的交易对价
为4,747.00万元，均以现金支付。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评估/估值基准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7%股权
□协商定价

R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公开挂牌方式确定□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747.00□尚未确定
2025年8月31日

□资产基础法R收益法 □市场法□其他，具体为：
评估/估值价值：_10,102.31____（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_105.27_%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评估参数
①标的公司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人员通过对企业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发展前景等进行综

合分析后，最终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作为本项目的评估方法。
②标的公司评估价值及增值率
A.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8月31日资产总额账面值39,601.58万元，评估值44,327.09万元，评估增值

4,725.51万元，增值率11.93%；
负债总额账面值34,680.10万元，评估值34,451.72元，评估值减值228.38万，减值率为0.66%；
净资产账面值4,921.47万元，评估值9,875.37万元，评估增值4,953.90万元，增值率100.66%。
B.收益法评估结论：
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10,102.31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5,180.84万元，增

值率为105.27%。
C.对评估结果选取的说明：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差异额226.94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

因：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企业价值进行评定估算，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

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被评估单位作为技术密集型的新能源金属加工企业，其核心竞争力主
要体现在工艺流程、上游资源整合能力及下游长期战略合作渠道等关键要素。此类核心资源的价值
难以通过单项资产重置成本充分量化，收益法结果不仅体现了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也体现了客户资
源、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行业信誉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同时，收益法是在分析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竞
争实力、盈利能力、未来发展潜力等各项因素的基础上将其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后得到被评估单位的股
东权益价值，未来预期获利能力是一个企业价值的核心所在，从未来预期收益折现途径求取的企业价
值评估结论便于为投资者进行投资预期和判断提供参考，而资产基础法难以体现企业整体获利能
力。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102.31 万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为：壹亿零
壹佰零贰万叁仟壹佰元整。

（3）重要评估假设
①基本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交易假设。
②一般假设
③特别假设
A.对于本次评估报告中被评估资产的法律描述或法律事项（包括其权属或负担性限制），本公司

按准则要求进行一般性的调查。除在工作报告中已有揭示以外，假定评估过程中所评资产的权属为
良好的和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同时也不涉及任何留置权、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性限
制的。

B.对于本评估报告中全部或部分价值评估结论所依据而由委托人及其他各方提供的信息资料，
本公司只是按照评估程序进行了独立审查。但对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

C.对于本评估报告中价值估算所依据的资产使用方所需由有关地方、国家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或
团体签发的一切执照、使用许可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或行政性授权文件假定已经或可以随时获得或
更新。

D.我们对价值的估算是根据评估基准日本地货币购买力作出的。
E.假设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所有有关的资产所做的一切改良是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条

款和有关上级主管机构在其他法律、规划或工程方面的规定的。
F.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价值分析的因素都已在我们与被

评估单位之间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G.企业自由现金流在每个预测期间均匀产生。
本次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评估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立，若本次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假设条件发

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成交价格以交易标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不存在重大差异情况。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广东威玛公司拟与安徽朋泽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 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份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转让价格：甲方将其所持丙方标的公司 14669.64万股，以每股 0.3236元的价格，共计人民币

474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支付期限：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55%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2610.85万

元。上述款项支付所涉及银行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汇款时直接支付。
（2）2026年6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45%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2136.15万元。上述款

项支付所涉及银行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汇款时直接支付。
3、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交易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第二条 乙方承诺在2026年6月30日之前完成安徽朋泽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具体如下：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完成注册资本的55%的实缴，即人民币2750万元。
2、2026年6月30日前，乙方应完成注册资本的剩余45%的实缴，即人民币2250万元。
第三条 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份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

份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职责。
第四条 违约职责：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务必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

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职责。
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份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

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务必另予以补
偿。逾期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如已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乙方须无条件配合甲方还
原股权。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每日
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
的，甲方另予以补偿。

第五条 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能够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

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第六条 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鉴证或公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由甲

方承担。
第七条 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且甲方收到

第一笔55%股权转让款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付款方的履约能力说明
安徽朋泽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承诺在2026年6月30日之前实缴完成。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相应的现金流入，有利于补充营运资金，降低短期偿债压力，改

善现金流状况，从而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进一步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主营业务，提升核心业务的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推动公司战略聚焦及拓展协同性更强的行业。
3、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剥离将减少公司固定资产规模，相应降低未来期间的折旧费用，有助于

减轻成本压力，改善公司利润表表现，减少亏损风险，提升整体盈利质量。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1、管理层及核心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威玛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将由安徽朋泽公司依法重新委派。

标的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团队整体留任，劳动合同继续有效，不涉及批量裁员或
人员安置补偿事项，可确保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核心竞争力的稳定性。

2. 土地及房产权属情况
广东威玛公司现使用的生产经营用地及地上厂房、办公楼等不动产均为自有资产，已取得合法有

效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属清晰。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租金支付或租约续期问题，资产完整性
和经营场所稳定性有充分保障，亦不会因交易产生额外的用地成本或搬迁风险。

（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广东威玛公司现任董事长秦婉淇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本次交易完成后，秦婉淇女士将不再担任

广东威玛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威玛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属于“过
去12个月内为公司关联法人”的情形。后续公司若与广东威玛公司发生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广东威玛公司主营三元锂电池（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的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迪生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的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两者在原料结
构、主要产品、技术路线、下游客户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不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